[bookmark: _Toc41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153_WPSOffice_Level2]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基本信息（必填项）

	名　　称
	
         淄博行政审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集团母公司需填写：集团名称：                    集团简称：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设立登记不填写）
	

	住　  所
	    山东   省（市/自治区）   淄博    市（地区/盟/自治州）    高新区   县（自治县/旗/自治旗/市/区） / 乡（民族乡/镇/街道）  柳泉路                                                    村（路/社区）  111 号创业火炬广场F座1-5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
	0533-23*****
	邮政编码
	255000

	设立（仅限设立登记填写）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王**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外资有限责任公司  □外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其他            ）

	投资总额
（外资公司填写）
	
              万元（币种：          ）       折美元：           万元

	设立方式
（股份公司填写）
	□发起设立
□募集设立
	营业期限/经营期限
	长期             □             年   

	申领执照
	申领纸质执照  其中：副本   1  个（电子执照系统自动生成，纸质执照自行勾选）

	经营范围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填写）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电影摄制；影视策划；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婚庆服务；电脑图文设计；产品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模型设计；舞台、灯光、音响设计；餐饮管理；租摆花卉；票务代理；礼仪服务；租赁舞台灯光音响设备；销售电子产品、办公用品、音响设备、摄影器材。电影发行；演出经纪；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供参考）
(申请人须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填写《企业登记政府部门共享信息表》相关内容。)


注：1、本申请书适用于内资、外资公司申请设立、变更、备案。
2、申请书应当使用A4纸。依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签署；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署。



	 □变更（仅限变更登记填写，只填写与本次申请有关的事项）

	变更事项
	原登记内容
	变更后登记内容

	
	
	

	
	
	

	
	
	

	
	
	

	
	
	

	
	
	

	
	
	

	
	
	

	
	
	

	注：变更事项包括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姓名）、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营业期限/经营期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东姓名或者名称）、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申请公司名称变更，在名称中增加“集团或（集团）”字样的，应当填写集团名称、集团简称（无集团简称的可不填）

	□备案（仅限备案登记填写）

	事   项
	董事         监事        经理         章程        章程修正案  
联络员             □外国投资者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

	清 算 组
(清算委员会)
	成　  员
	

	
	负 责 人
	
	联系电话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必填项）

	
委托权限

	1、同意不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2、同意不同意□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
3、同意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4、同意不同意□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

	固定电话
	2326131
	移动电话
	1390533****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
	王**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全体股东签字或盖章（仅限内资、外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王**
董事会成员签字（仅限内资、外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登记）：


	申请人承诺（必填项）

	本申请人和签字人承诺提交的材料文件和填报的信息真实有效，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限设立、变更及清算组备案以外的备案）：王**
清算组负责人签字（限清算组备案）：
                                                                       公司盖章
                                      2019 年 6月10 日


法定代表人信息
本表适用于设立及变更法定代表人填写。
	姓    名
	王**
	国别（地区）
	中国

	职    务
	□董事长 执行董事 经理
	产生方式
	委派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
	身份证件号码
	370303194910011010

	固定电话
	0533-2326131
	移动电话
	1390533****

	住    所
	山东省淄博市******
	电子邮箱
	1390533****@139.com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拟任法定代表人签字：

 王**

2019年6月10日       




董事、监事、经理信息
(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执行董事、经理不重复填写)
	姓名    王**   国别(地区)_____中国_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       
身份证件号码370303194910011010         职务  执行董事兼经理      产生方式 委派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注：1、“职务”指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经理、监事会主席、监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设置独立董事的应在“职务”栏内注明。
2、 “产生方式”按照章程规定填写，董事、监事一般应为“选举”或“委派”；经理一般应为“聘任”。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应当明确上述人员的委派方。



	姓名    赵**   国别(地区)_____中国_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       
身份证件号码370303195906100610         职务  监事        产生方式 委派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备注事项同上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别(地区)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_  产生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事项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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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发起人）、外国投资者出资情况
	股东（发起人）、外国投资者
名称或姓名
	国别
（地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认缴）
时间
	出资
方式
	出资
比例

	王**
	中国
	身份证
	370303194910011001
	100
	0
	2039.12.31
	货币
	100%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其他________）

主体资格证明或身份证明
	1.股东、发起人为企业的，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
2.股东、发起人为事业法人的，提交事业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3.股东、发起人为社团法人的，提交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
4.股东、发起人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提交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复印件。
5.股东、发起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
6.其他股东、发起人的,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明复印件。






联络员信息

	姓    名
	王**
	固定电话
	0533-2326131

	移动电话
	1390533****
	电子邮箱
	1390533****@139.com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                                                              
	身份证件号码
	370303194910011001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注：1、联络员主要负责本企业与企业登记机关的联系沟通，以本人个人信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向社会公示本企业有关信息等。联络员应了解企业登记相关法规和企业信息公示有关规定。
2、《联络员信息》未变更的不需重填。




财务负责人信息

	姓    名
	高**
	固定电话
	0533-2326131

	移动电话
	1390533****
	电子邮箱
	1390533****@139.com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                                                              
	身份证件号码
	370303194910011001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承  诺  书
淄博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登记机关名称）：
  淄博行政审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企业名称）郑重承诺：登记机关已告知相关审批事项和审批部门。在领取营业执照后，本企业将及时到审批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在取得行政审批前不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如有超出登记经营范围从事后置审批事项经营的需要，也将先行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和相应审批手续，未取得相关审批前不从事相关经营活动。
如有违反上述承诺内容情形发生的，愿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     王**                



2019年6月10日
   
注：1、《承诺书》只在企业设立和经营范围变更时填写。
2、申请人为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的，由法定代表人签字，设立时由拟任法定代表人签字；申请人为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由有权签字人签字；申请人为合伙企业、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由全体合伙人或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申请人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由投资人签字。变更登记时还须加盖公章，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除外。
3、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由隶属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签字，营业单位由隶属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由隶属企业投资人签字，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由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字。设立、变更登记时还须加盖隶属企业（单位）公章，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除外。

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书

	市场主体名称
	淄博行政审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住所（经营
场所）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柳泉路111号创业火炬广场F座1-5层

	房屋所有权人
	自有
	租赁，所有权人名称：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房屋性质
	非住宅

	
	□住宅，申请人承诺：已经征求有利害关系的业主意见，同意将住宅改为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知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相关规定，保证遵守有关房屋管理的法律、法规、管理规约及本规定，保证不开展对利害关系人的正常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生产经营活动；如违反相关规定，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本申请人作出如下承诺：
一、以上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信息与实际情况一致。
二、本住所（经营场所）不违反所在区（县）禁设区域相关规定，不属于违法建筑、危险建筑、被拆迁房屋等情形。
三、本住所（经营场所）依法应当审批的，经有关部门审批后再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四、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监管部门要求变更住所（经营场所）的，及时依法办理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或备案。
自觉接受登记机关、有关利害关系人对本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备案）、使用情况的监督，并承担违反本承诺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对本申报承诺书所有内容申请人已全部看过，知晓其内容、要求和责任。

申请人：王**


2019年6月10日


说明：
1.设立市场主体申报住所（经营场所）的，申请人为全体投资人或合伙人，其中自然人投资的由本人签字，非自然人投资的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
2.变更住所（经营场所）的，申请人为市场主体，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bookmark: _Toc29237_WPSOffice_Level1]四、股东决议及章程示范文本（仅供参考，不作为唯一标准）
[bookmark: _Toc2766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9023_WPSOffice_Level1]淄博行政审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1990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605_WPSOffice_Level2]股东决议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淄博行政审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如下决议：
一、通过《淄博****有限公司章程》。
二、委派***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三、委派***为公司监事。

股东盖章（签字）：     王**

  
                      　　　                                                 2019 年 6月10 日


淄博行政审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章   程

为了规范本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障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特别制定本章程。 
[bookmark: _Toc2941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518_WPSOffice_Level1]   第一章 公司名称和住所
第一条  公司名称：淄博行政审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第二条  公司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柳泉路111号创业火炬广场F座1-5层（地址精确到房间号）
[bookmark: _Toc2263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0098_WPSOffice_Level1]  第二章 公司经营范围
第三条　　公司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电影摄制；影视策划；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婚庆服务；电脑图文设计；产品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模型设计；舞台、灯光、音响设计；餐饮管理；租摆花卉；票务代理；礼仪服务；租赁舞台灯光音响设备；销售电子产品、办公用品、音响设备、摄影器材。电影发行；演出经纪；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供参考）
[bookmark: _Toc1063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532_WPSOffice_Level1]第三章 公司注册资本
第四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bookmark: _Toc1963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603_WPSOffice_Level1]第四章 股东的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出资时间
第五条　股东的姓名（名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如下：
股东姓名　  身份证号码       出资方式     出资额
王**        *******           货币        100万元
出资时间：2039年12月31日
第六条　公司成立后，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置备股东名册。
第七条　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
[bookmark: _Toc1238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073_WPSOffice_Level1]第五章 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第八条　股东的职权：
（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委派执行董事，决定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事项；
（3）委派监事，决定监事的报酬事项；
（4）审查批准执行董事的报告；
（5）审查批准监事的报告；
（6）审查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7）审查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
（8）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定；
（9）对外转让出资作出决定；
（10）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定；
（11）修改公司章程；
股东所作出的以上的决定应采取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
第九条　公司设执行董事一名，由股东委派产生。执行董事每届任期三年，经重新委派可连任。
第十条　执行董事对股东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检查股东决定的落实情况，并向股东报告工作；
（2）执行股东决定；
（3）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4）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方案、决算方案；
（5）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6）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7）制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方案；
（8）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9）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10）代表公司签署有关文件；
（11）在发生战争、特大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特别裁决权和处置权，但这类裁决权和处置权须符合公司利益，并在事后向股东报告。
第十一条　公司设经理一名，由执行董事兼任（聘任或解聘，与股东决议一致），行使下列职权：
（1）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2）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3）拟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4）拟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5）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6）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股东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管理人员、财务负责人；
（7）股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二条 公司设监事一名，由股东委派产生。监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经重新委派可连任。
第十三条　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1）检查公司财务；
（2）对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决定的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3）当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4）向股东提出提案；
（5）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bookmark: _Toc1770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355_WPSOffice_Level1]第六章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四条　执行董事（经理，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定）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bookmark: _Toc413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304_WPSOffice_Level1]第七章 财务、会计、利润分配及劳动用工制度
第十五条　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并应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第十六条　公司利润分配按照《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237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70_WPSOffice_Level1]第十七条　劳动用工制度按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劳动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
第十八条　公司的营业期限为长期。
第十九条　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散：
（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2）股东会决议解散；
（3）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5）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第二十条　公司解散时，应依《公司法》的规定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或者有关主管机关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bookmark: _Toc3065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2262_WPSOffice_Level1]第九章 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一条　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十二条　公司根据需要或涉及公司登记事项变更的可修改公司章程，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不得与法律、法规相抵触，修改公司章程应由股东通过。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应送原公司登记机关备案，涉及变更登记事项的，同时应向公司登记机关做变更登记。
第二十三条　公司章程的解释权属于股东。
第二十四条　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
第二十五条　公司章程条款如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由股东订立，自公司成立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一式二份，公司留存一份，并报公司登记机关备案一份。
 
股东签字（盖章）： 王**
                   　　　　　　　

   2019 年 6月10 日  






[bookmark: _Toc556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6277_WPSOffice_Level1]

淄博行政审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1781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3252_WPSOffice_Level1]经理聘任文件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决定聘任王**为公司经理。 
 
执行董事:        王**
     
  


                            　　　                          2019 年 6月10 日








淄博高新区游泳馆一链办理

申请表



申请单位                         
申请日期                         




淄博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制


	申请单位
	
	经济性质
	

	单位地址
	
	邮编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职工人数
	
	体检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固定资产(万元)
	
	使用面积
	

	竣工验收认可书号
	
	原许可证号
	

	接受信息手机号码：

	申请经营项目
	游泳场(馆)

	所附资料（请在所提供资料前的□内打√）：
□1、“游泳馆”一链办理申请表；
□2、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
□3、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4、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5、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6、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申请人自行检查提供或检验机构、认证机构检查出具，需要合格证明的须出具合格证明）
□7、经营场所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
□8、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游泳救生员职业资格证书
□9、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溺水抢救操作规程、溺水事故处理制度、救生员定期培训制度以及治安保卫、安全救护、卫生检查、设备维修、人员服务岗位责任制度等）的书面材料

	实地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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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设施情况：
	用房组成
	主营营业场所
	兼营营业场所

	
	名称
	间数
	面积（m2）
	备注
	名称
	间数
	面积（m2）
	备注

	
	  
	
	
	
	
	
	
	

	
	清洗消毒间
	
	
	
	
	
	
	

	
	盥洗室
	
	
	
	
	
	
	

	
	厕所
	
	
	
	
	
	
	

	
	备品库
	
	
	
	
	
	
	

	
	更衣室
	
	
	
	
	
	
	

	
	沐浴室
	
	
	
	
	
	
	

	
	布草间
	
	
	
	
	
	
	

	
	吸烟室
	
	
	
	
	
	
	

	
	机房
	
	
	
	
	
	
	

	注：营业场所提供人群主要的活动的主要场所

	空调通风设施
	名称      额定功率      额定新风量  额定每人新风量

	
	Kv            m3xh              m4/h/人

	
	完全式中央空调系统（ ）

	
	不完全式中央空调系统（ ）

	
	局部式空调系统（ ）

	
	新风系统（ ）

	
	回风系统（ ）

	
	排风系统（ ）

	公共用具消毒设施
	蒸汽（ ）煮沸（ ）药物（ ）注明具体药物名称：优氯净

	
	用途   池水消毒

	
	消毒柜 [远红外（ ）紫外线（ ）臭氧（ ）]

	
	用途

	
	一次性用具

	
	种类：拖鞋（ ）茶杯（ ）剃刀（ ）袜套（ ）口红（ ）

	
	其它（  ）




游泳场所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
游泳场所名称：                 地址：
游泳场所尺寸及面积：

	场所
	主要内容说明
	是否合格

	人工游泳场所
	游泳池壁及池底光洁、不渗水、呈浅色
	

	
	无视线盲区
	

	
	带出发台的游泳池，从出发端开始延伸至少6米的范围内，水深应不小于1.35米
	

	
	池面有明显的水深度、深浅水区警示标识，或标志明显的深、浅水隔离带
	

	
	水面面积500㎡以下至少2个，500㎡以上（含500㎡）至少4个出入水池扶梯
	

	
	扶梯应经过光滑倒角处理，不应有粗糙或锐角部位
	

	
	游泳池池岸、卫生间、淋浴间及更衣室地面应防滑，在湿润状态下地面静摩擦系数不少于0.5
	

	
	游泳池内的排水设施应设置安全防护罩
	

	
	游泳池区域的水面水平照度不低于200lx 
	

	
	开放夜场有足够的应急照明灯
	

	
	儿童游泳池不应配备戏水设备
	

	
	有广播设施
	

	
	游泳池水面面积250㎡以下的，应至少设置2个救生观察台，水面面积在250㎡及以上的，应按面积每增加250㎡及以内增设1个救生观察台
	

	
	救生观察台高度不小于1.5m
	

	
	有救生圈、救生杆和护颈套等救生器材
	

	
	有急救药品、氧气袋等急救用品
	

	
	在醒目位置悬挂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游泳救生员的姓名、照片、职业资格证书编号等信息
	

	
	在醒目位置悬挂“游泳人员须知”、“严禁跳水”、“严禁追跑打闹”、“防滑”、“佩戴泳帽”等必要的安全警示
	

	
	在醒目位置悬挂溺水抢救操作规程及溺水事故处理制度等
	



检查人：                        
检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本申请表除法定代表人签字(钢笔或签字笔)、申请单位签章外，其他项目打印(A4规格纸张、中文用仿宋GB2312四号，英文用12号字)，所提交材料尽可能反正面打印、复印。
2、申请材料内容应完整、清楚，无涂改、漏项。申请材料中同一项目的填写要前后一致。
3、申请材料一式二份，单位提供的所有资料要逐页加盖单位公章，无单位公章的由单位法定代表人逐页签字确认。
    4、填写此表前，请认真阅读有关法规及申报与受理规范。未按申报要求申报的，将不予受理。

申请人承诺

本申请人承诺本申请表中所申报的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如有不实之处，本申请人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书
（游泳场所）
一、许可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3.《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二、许可条件
（一）申请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能力，并有固定、合法的经营场所。
（二）经营场所的选址、设计、装修，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音、顾客用具和卫生设施等项目符合相应的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具体内容如下：
1.游泳场所的内外环境应保持整洁、卫生、舒适、明亮、通风，空气质量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
2.应设置游泳池及急救室、更衣室、淋浴室、公共卫生间、水质循环净化消毒设备控制室及库房。并按更衣室、强制淋浴室和浸脚池、游泳池的顺序合理布局，相互间的比例适当，符合安全、卫生的使用要求。
3.急救室应按《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GB19079）
要求设置，配有氧气袋、救护床、急救药品和器材，救护器材应摆放于明显位置，方便取用。
4.更衣室地面应使用防滑、防渗水、易于清洗的材料建造，
地面坡度应满足建筑规范要求并设有排水设施。墙壁及内顶用防水、防霉、无毒材料覆涂。更衣室应配备与设计接待量相匹配的密闭更衣柜、鞋架等更衣设施，并设置流动水洗手及消毒设施。更衣柜宜采用光滑、防透水材料制造并应按一客一用的标准设置。更衣室通道宽敞，保持空气流通。常年开放的室内游泳池宜设有空气调节和换气设备、池水温度调节设施。
5.淋浴室与浸脚消毒池之间应当设置强制通过式淋浴装置，
淋浴室每 20～30 人设一个淋浴喷头。地面应用防滑、防渗水、
易于清洗的材料建造，地面坡度应满足建筑规范要求并设有排水设施。墙壁及顶用防水、防霉、无毒材料覆涂，淋浴室设有给排水设施。
6.为顾客提供饮具的应设置饮具专用消毒间。
7.设有深、浅不同分区的游泳池应有明显的水深度、深浅水区警示标识，或者在游泳池池内设置标志明显的深、浅水隔离带。游泳池壁及池底应光洁不渗水，呈浅色，池角及底角呈圆角。游泳池外四周应采用防滑易于冲刷的材料铺设走道，走道有一定的向外倾斜度并设排水设施，排水设施应当设置水封等防空气污染隔离装置。
8.淋浴室通往游泳池通道上应设强制通过式浸脚消毒池，池长不小于 2 米，宽度应与走道相同，深度 20 厘米。
9.室内游泳池应有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人员出入口及疏散
通道，设有机械通风设施。
10.游泳池应当具有池水循环净化和消毒设施设备，设计参
数应能满足水质处理的要求。采用液氯消毒的应有防止泄漏措
施，水处理机房不得与游泳池直接相通，机房内应设置紧急报警装置。放置、加注液氯区域应设置在游泳池下风侧并设置警示标志，加药间门口应设置有效的防毒面具，使用液氯的在安全方面应符合有关部门的要求。
11.游泳场所应配备余氯、PH 值、水温度计等水质检测设备。
（三）从业人员应当经健康检查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
（四）经营场所管理者应当建立卫生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或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三、许可办理
（一）申请材料
实行告知承诺的公共场所经营者提出申请时应提供以下资料：
1.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表。
2.法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工商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委托办理）。
4.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书。
5.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有卫生设施布局情
况）。
6.安装集中式空调通风系统的游泳场所提供一年内具有资
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技术规范》
（GB/T17220—1998）规定的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或评价报告（含
集中式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监测或评价报告）；
7.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8.从业人员名单及健康检查和卫生知识培训考核资料。
（二）办理期限
即时办理
4、 监督与法律责任
1.申请人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或未达到告知的许可条件的，不得开展公共场所经营活动。
2.申请人取得卫生许可证后，应接受本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检查，并在经营中遵守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不要求提交年度卫生监测报告的公共场所，应主动配合本行政机关按“双随机”执法工作要求开展监测，并保证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音、顾客用具和卫生设施等项目符合相应的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
4.本行政机关将于经营者取得卫生许可证两个月内，对经营场所现场检查，检查中发现经营者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依法撤销审批并予以从重处罚。
五、其他事项
1.本告知书一式二份，一份由本行政机关归档，一份由申请人留存。
2.申请人对告知内容不明确的，应及时与本行政机关联系。
联系地址：               ；电话号码：        。
告知人：
承诺人（单位）（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申请承诺书
 （单位名称）：
本人                  申请从事            经营，经营场所位于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
根据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的有关规定,承诺如下：
一、本人（单位）对告知内容已经全面知晓和完全理解，承诺在规定期限内达到告知的许可条件；如违反承诺，同意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二、本人（单位）承诺在未达到告知的法定许可条件前，不开展公共场所经营活动。
三、本人（单位）承诺在经营中遵守相关的卫生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人（单位）承诺接受执法检查，如有违法现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本人承诺以上陈述真实、合法、有效，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承诺所填写的内容和提交的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及相应责任由本人依法承担。
告知人签名：
承诺人（单位）（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本承诺书一式二份，行政审批部门和申请人各执一份。


